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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仁德區德南國民小學兒童課後才藝班實施計畫 

111.08.29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一、 依據： 

（一）依據 103.07.14南市教安（一）字第 1030660721 號函「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發展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辦理。 

（二）依據 104.02.02南市教安（一）字第 1040065216號函「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辦理。 

（三）依據 104.04.28南市教安（一）字第 1040413955號函 

（四）依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8年 6月 26日南市教安（一）字第 108068831號函修正

之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二、 招收對象：本服務以本校在學學生為對象。 

三、 班別：依合格師資向本校學務處提出開班申請且人數合於開班規定，詳如報名單。每班上

限 15人，報名人數未滿 15人則由開班老師決定是否成班。 

四、 實施時間：以每星期一、二、四、五下午放學後為原則(16:00~17:20每班別每周共兩

節)。 

五、師資審核（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且具該科專長者。 

（二）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且具該科專長者。 

（三）具特殊才藝且持有團體或競賽成績證明文件或其他相關證明者。 

限制: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課後社團教師。聘任後

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予以停聘、解聘。該教師於受聘期

間並負有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十條所列之義務。 

（四）師資審查流程由業務單位進行初審後，備齊相關資料，提請行政會議復審通過；本年

度課後才藝班新任教師可向警政單位申請無犯罪紀錄證明，以積極提供相關資料，以此為無

加害人犯罪紀錄之證明。 

（五）為保障學生學習，學校於上下學期及暑假開課前將新聘授課教師名單（載明申請查閱

事由及被查閱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函報教育局轉警察局查閱是否

涉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犯罪紀錄之情事。並簽訂課才班教師義務資格契約書。 

 

五、 收退費基準: 

（一）收費: 

教師鐘點費，學期收費標準請參考下列計算公式。 

（含鐘點費 70%、行政費 30%）         

【計算公式：鐘點費×服務總節數÷0.7(鐘點費比例)÷基準人數】 

 授課教師依實際上課人數支領鐘點費。 

（二）鐘點費總收費不得低於 70%，行政費不得超過總收費之 30%。 

教師鐘點費每節新臺幣 450元為上限。 

本校計算基準人數為 15人，鐘點費 450元，若該班學生數未滿 15人，則依實際人數

計算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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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費:  

1.課後社團收費結餘，退還每位學生之金額達新台幣十元以上者，除另有規定外，應

依比例退還學生；本校退費方式以無條件進入法計算到十位數，以利學生權益。 

2.凡因故或放假未辦理課後社團活動之時數，應按實際上課比例退費。 

3.學員中途退出（家長應提出書面申請並敘明理由），應按節數計算退還剩餘之費用。 

4.教材及學習材料費尚未使用部分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材料者，發給材料。 

5.課後社團因故未能開班上課者，應全額退還費用。 

 （四）行政費支用範圍              

1.材料費：須與教學有關材料。 

2.業務費：加班值班費、誤餐費、文具紙張費、郵電費、印刷費、水電費及其他與活

動有關之費用。是項費用支領對象應以實際參與工作人員為限。 

3.設備費及維護費：須與教學有關的設備。 

六、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本多元活潑之原則，依授課教師專長規劃相關專業課程內容並依學校

設備及實際需要進行彈性規劃。 

七、活動場地及設備：以校園內場地為限，並妥善規劃、特別注意安全。在不影響學校正常上

課的原則下，得充分運用禮堂、操場、普通教室、義工聯絡室等場地與設施。 

八、選填志願:本校課後才藝班依家長意願選擇參加與否，並依報名表選填志願。 

九、安全照護及其他事項： 

(一)每節上課，授課老師務必親自點名，若有缺席或其他狀況，務必處理並回報學務處(生

教組)知悉。 

(二)課後才藝班授課老師需準時上下課，並積極維護學生上課及放學之安全。 

(三)課後才藝班授課老師如因故無法上課請代課老師上課時，應事先知會學務處取得同意並

提供代課老師相關資料，以維學生權益。 

(四)課後社團指導老師應於每期課程結束後二週內將活動紀錄暨檢討報告表提交本校學務處

備查，做為評鑑與持續經營之參考。 

(五)有意願開班的教師應於每期開課籌備工作前（第一期約 7月底、第二期約 12月 20日）

向學務處索取相關表格填寫，於上述期限(或依校網公告期限)內將課程簡介及個人資

料（第一次送件者需含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學歷證件影本、合格教師證或其他證明專

長之文件影本），送交學務處，逾期將無法受理。 

(六)文化殊異族群（含原住民族及新住民）、弱勢或經濟不利學生、高風險家庭學生、高關

懷學生及身心障礙學生（以上需持有證明文件），經家長提出申請後得酌予減收，經費

來源得運用各類學生輔導計畫及相關愛心扶助計畫（如教育儲蓄戶）等經費支應。 

(七)為保障學生學習，學校於上下學期及暑假開課前將新聘授課教師名單，依性侵害犯罪加

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函報教育局核轉警察局查閱

有無加害人犯罪紀錄之情事。 

(八)依南市教安（一）字第 1031167350號，本市學校各類音樂性社團、團隊及藝才班，各

分組老師於學校教學時不得以個人名義私下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及強迫學生參加個

別指導；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應納入公庫依法辦理收支手續。 


